可视化实践评分标准
考核评价分为平时成绩和项目成绩，平时成绩主要由教师根据学生的出勤情况和课堂表现给出，主要评价要素有：学习态度、应变能力、合作意识，探究意识、情感态度、知识应用、课程设计报告等的完成情况，占总成绩的 30%。 
（1） 平时成绩 

	评价要素
	评价标准 
	分值 

	出勤情况
	按时出勤 
	20 分 

	学习态度
	积极主动参与学习，有进取心
学习目标明确，按时完成学习任务
学习兴趣浓厚，求知欲强 
	10 分 

	应变能力
	敢于提出问题，发表个人意见，提高口头表述和答辩能力
理解技术课程的价值取向，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
养成自主学习能力 
	10 分 

	合作意识
	能与同学共同学习，共享学习资源，互相促进，共同进步
积极参与讨论与探究，乐意帮助同学
在小组学习中主动承担任务 
	10 分 

	探究意识
	积极思考问题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有创新意识
勤于积累，善于探索，思维活跃，反应灵敏 
	10 分 

	情感态度
	努力发展自己潜能，能认识自我的优缺点
遵守国家信息使用安全规范，明辨善恶
有正确自我行动意志 
	10 分 

	知识应用
	任务（作品）完成水平 
	10 分 

	报告撰写
	明确课程设计目的
实习岗位职责及任职要求 
报告撰写规范 
	20 分 

	合计（满分 100 分） 
	10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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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项目成绩 
项目成绩占 70%，项目成绩由教师、小组成员、个人共同完成。 
项目成绩评分细则如下： 

	项目 
	分项 
	说明 
	分值 

	评价细则 
	文档
编写 
	编写需求文档 
	30 分 

	
	
	设计产品原型
	

	
	
	系统开发环境、运行环境说明 
	

	
	项目完成情况 
	开发用户交互功能
	50 分 

	
	
	数据可视化（基础部分）
	

	
	
	数据可视化（高级部分）
	

	
	
	数据可视化（特效部分）
	

	
	
	系统优化
	

	
	
	界面简洁，美观； 代码规范，逻辑性强；代码注释清晰，规范； 
	

	
	答辩 
	作品介绍完整流利 
	20 分 

	
	
	回答流利、准确、及时 
	

	合计（满分 100 分） 
	100 分 



